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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类报纸报道离不开案件报道。笔者所在的中共广西区政法委主办的《广西政法报》，除了

一些重大案件作为要闻稿发外，还按案件的不同类型设置不同的报道专栏、专版，如：法制焦

点、权益关注、经济与法、华夏要案、法制生活、律师广角、律师在线、法海观潮、以案说法

等。 

  案件，是指有关诉讼和违法的事件。案件报道属于社会新闻的范畴，是社会新闻中的法制

新闻。由于案件报道是曝光社会的假、丑、恶的一方面，其在新闻中的特殊性、重要性，很容

易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和震动，以及在新闻实践中其涉讼新闻侵权的比例的增多，有必要引起

法制类报纸的新闻记者特别的注意。 

  我国对案件的报道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和新闻宣传纪律，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必须遵

守，否则不但与新闻宣传纪律相背，还会触犯法律法规构成新闻侵权。因此，法制类报纸的案

件报道尤其要遵守“游戏规则”，即案件报道要“守法”。 

  一、法制类报纸案件报道的“游戏规则” 

  １．从正面入手选择案例报道 

  案件报道不宜过多过滥，要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服务。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５日颁布的

《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加强管理进一步办好报纸“周末版的”意见》中规定：“不允

许刊登淫秽、色情和渲染凶杀、暴力等有害读者身心健康的内容。”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０日颁

布的《新闻出版署、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类报纸管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法制类报

纸在宣传报道中，要弘扬主旋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要坚持报

道宗旨，努力为主管部门的本职工作和本地区的法制宣传普法教育服务。要为读者提供各种学

法、守法、执法的信息和知识，指导群众更好地学法、用法。”第三条规定：“要增强社会责

任感，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刊登案例要采取正面分析的方法进行正面教育，不得渲染

凶杀、暴力，不得进行格调低下的性描写，不得刊登裸体照片。标题和图片设计要坚持健康高

雅的格调。”这里针对法制类报纸的案件报道的宗旨作了规定。 

  ２．案件报道不得擅闯法律禁区 

  案件报道由于涉及法律问题，涉及罪与非罪问题和公民与法人的权利问题，因此，案件报

道必须合法，必须在报道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审查报道内容，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

十条规定，注意保护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

荣誉权。对法律和法规规定了的禁区不能擅自闯入，比如，对犯罪行为和破案手段不能作过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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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对一些特殊案件报道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尤其是一些重大案件、涉及隐私案件，法律

上还作了专门的规定。中央宣传部１９９３年曾作出规定：“新闻报道中对犯罪细节不要作过

细的报道。各种过细的描写，有传播、诱发犯罪的副作用，今后凡涉及犯罪案件的报道，不要

披露作案细节和有关部门特殊手段。”１９９９年再次规定：“新闻报道中不要对犯罪行为作

过细描写，过细的报道有传播、诱发犯罪的副作用。”对以下两方面尤其要注意： 

  一是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报道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如：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

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

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６日

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四十九条规定：“少年刑

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查询和摘录，不得公开和传播。” 

  二是在案件报道中特别要注意对受害人尤其是特殊群体的保护。我国在法律中对受害人尤

其是特殊的保护群体如未成年人、妇女、老人、残疾人等都有对其权益专门的保护法或保障

法，在案件报道中如果受害人是这些特殊保护人群就必须注意遵守法律规定，避免案件报道对

他们造成的新闻侵权伤害。 

  ３．案件报道必须尊重司法程序和避免“媒介审判” 

  案件报道不能干扰司法公正，新闻记者和新闻单位必须按规定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

权力。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也必须遵守。比如，１９９３年颁布的《法院法庭规则》第十条规

定：“新闻记者旁听应遵守本规则。未经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的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

音、录像和摄影。”１９９２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文

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通知》第七条规定：“各地对外宣传报道务必严格审查，未经批准，任

何人不准到看守所采访、参观和进行宣传报道活动。”国家公检法三家单位１９９０年下发的

《关于严格控制在死刑执行现场进行拍摄和采访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严禁新闻记者到刑场

采访、拍照、录像，特殊案件确因宣传需要，新闻单位要求提供照片和录像资料的，由法院酌

情提供，用完收回，新闻稿须经法院审核。”《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遵守

宪法、法律和纪律”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

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 

  记者只能客观报道案件内容而不能代替法官“审判”案件。在法院未作审判前，记者的报

道不能抢先发表，更不能用上给案件定性的评价和判断，以此来诱导读者。 

  ４．案件报道要确保真实性和规范法律用语 

  对案件报道尤其要注意对所叙述的内容的真实性。在案件报道中，或者因为记者对案件情

况掌握得不详细，或者对有关司法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写作时摘录取舍不当，或者因为语言叙

述的感情色彩等，都会被案件涉及的当事人认为侵害其名誉权等，因此在案件报道中要力争报

道内容真实准确，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并且在报道时就做好证据的搜集，只有有证据证明的

新闻真实才是法律的真实，才会在诉讼中站得住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的证据有如下几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

录等。 

  在案件报道中，还要注意规范法律用语。一些带有感情倾向的措词褒贬案中人，或对案件

性质的认定等也会引起案件的当事人的名誉权诉讼。在很多新闻官司案例中，由于新闻用语用

了一些诸如“败类”、“歹徒”、“恶凶”、“罪犯”、“变态狂”、“劳改释放犯”、“犯

罪分子”、“盗窃犯”、“小偷”等未被法院认定的不规范的法律用语的称谓和定性语言，而

造成新闻侵权。在法官未作审判前，在案件报道时应注意：只有法院认定的事实才是事实，法

院的判决生效后，法院认定的“罪犯”才能称其为罪犯。在此之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纪检



监察机关等部门所认定的事实，如要引用，只能冠以“涉嫌”来处理，并交代出新闻来源的政

法机关；其案件当事人也只能是“犯罪嫌疑人”，而不能称其为“罪犯”。要加强对新闻官司

的防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精力的消耗，避免为新闻官司所累所困，记者采访和

写作新闻时必须增强法律意识，以便能在履行新闻报道工作和新闻舆论监督职责的同时，加强

自我保护意识。 

  二、法制类报纸案件报道的注意事项 

  为了确保在案件报道中遵守“游戏规则”，我们在法制类报纸的记者在新闻工作中还要对

以下事项多加注意： 

  １．新闻采访方式的合法化 

  注意采访方式的合法化，真正把采访工作作为记者的职务行为来按规定履行手续。新闻记

者采访，必须有完备的采访手续，如带好记者证，必要时候还要开好介绍信。一些重大案件的

报道，要向所在新闻单位的部主任甚至老总报告征得同意。 

  除了有完备的采访手续外，记者在采访时还要注意采访方式的合法性。采访方式包括索取

材料、记录、录音、录像等，都必须以合法的手段取得采访的材料，不合法的手段所取得的材

料不能作为新闻官司中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

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就要求我们新闻记者在采访活动

中，一是不能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采访，如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侵犯他人隐

私；二是不能以法律禁止性的方法采访，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到他人住处窃听。 

  ２．采访现扬的提留证据 

  由于法制类报纸的特性和案件报道的特性容易引起新闻的纠纷，因此新闻记者从采访的第

一步起，就必须注重案件报道时提留采访证据。 

  一是做好采访记录。作为记者，记好采访笔录是新闻写作的需要，也是日后为避免新闻官

司的第一手证据材料。采访笔录要全面、翔实，字迹要清晰，虽然是记给自己看的，也尽量不

要在上面涂来涂去，并且要在每次采访前记好时间(包括年月日，甚至是上午、中午、下午、

晚上、几时几分开始，至几时几分结束)、地点、在场的有些什么人。这些具体的记录会帮助

日后回忆起来清晰可辨。在做采访笔录时，要问清和核实新闻的主要事实，特别是有关时间、

地点、人名、职务、职称、数据、主要情节等。做好采访笔录是帮助记者全面采访的重要手

段。有些记者自以为记忆力好，采访时记录做得不完全，事后凭着自己的模糊记忆来写稿，这

样很容易出现事实差错，给日后缠上新闻官司留下隐患。 

  二是注意采访录音、录像。采访时，最好要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法，征得对方同意，进行

录音。如果报社记者与电视台记者同去采访敏感问题最好，还可借助电视记者录像。征得同意

录音、录像，可以作为法庭的证据。往往有的事情会这样：开始采访对象同意接受采访，而过

后报道刊播后或由于自己反悔或由于受到某种压力或由于其他情况变化，而不承认自己所说过

的话，这时录音、录像就会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 

  三是请被采访人签字和单位盖章。在采访记录或写成的稿件上请被采访对象签名同意发表

或有关单位盖上公章证明属实，这样一旦日后打起新闻纠纷，也可作为证据，即使内容有所不

实，提供材料的被采访人或审核盖章的单位也要负一定责任，从而减轻记者和新闻单位的责

任。 

  四是留存原稿和相关材料。对原稿的保存是应对新闻官司的第一手证据，尤其是在原稿上

 



经采访对象同意签字或经有关单位审查核实盖章，更能成为重要的证据。与原稿同样重要的采

访时收集的反映情况的读者来信和相关材料，如一些内部资料、总结、报表等，都是重要的证

据，要与原稿妥善保存。《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对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规定为：“向人

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对原稿和相关

材料的证据保存至少要保存够诉讼时效的两年时间。 

  (作者单位：广西政法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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